
岳环评验[2015]12号
关于湖南比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年产800吨                    1,5-萘二异氰酸酯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意见

湖南比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你公司该项目验收申请报告及岳阳市环境监测中心提交的《湖南比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年产800吨                    1,5-萘二异氰酸酯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书》等资料，我局于2015年2月11日组织了该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根据验收监测报告书结论、现场检查情况和临湘市环保局预审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工程概况：湖南比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年产800吨                    1,5-萘二异氰酸酯项目（以下称该项目）位于临湘市工业园滨江产业示范区（临湘儒溪工业区）。该项目于2013年11月11日取得我局环评批复。2013年11月18日，经我局批准试生产。2014年2月19日，我局批准延期试生产至2014年11月18日。项目以1,5-二氨基萘、二（三氯甲基）碳酸酯、氯苯、氢氧化钠、活性炭为主要原辅材料，经合成生产1,5-萘二异氰酸酯，产能为年产800吨1,5-萘二异氰酸酯，副产品盐酸（HCl35～36%）3669.184吨。目前公司加氢装置、1,5-二氨基萘的合成装置、二(三氯甲基)碳酸酯的合成装置均未建设，所用原料均为外购。本次验收只针对目前已建成部分。项目生产所用蒸汽依托公司原有6t/h锅炉。生产车间、原料库、产品库及办公、生活等配套设施均依托公司原有建设。项目新建部分主要是车间内设备安装等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合成车间、切片车间、循环冷却水装置、供热传输系统、供冷系统、供氮传输系统、成品及原料库房等。主要环保设施有废气处理设施、危废暂存库、初期雨水收集池等。
二、项目竣工环境监测情况: 岳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编制的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书》（岳环竣监字[2015]第02号）表明：

1、废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制酸尾气吸收废水、设备清洗废水、地面冲洗水、蒸馏冷凝水、初期雨水先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最后经园区污水管网送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验收监测期间：废水处理站出口pH、SS、CODcr、BOD5、氨氮、石油类、苯胺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

2、废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组织废气：二(三氯甲基)碳酸酯合成尾气经废气处理装置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筒外排。切片过程中产生粉尘废气，通过15米高的排气筒外排。验收监测期间：合成车间的废气处理设施出口非甲烷总烃、氯气、氯化氢排放浓度最高值和切片车间的废气出口的颗粒物排放浓度最高值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二级标准。
无组织排放废气3个监测点中氯化氢未检出，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最高值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
3、噪声。厂区东、南、西、北四界厂界噪声，昼间、夜间测值范围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
4、固体废物处置。生产过程产生的过滤滤渣（4.6t/a）、精馏残渣（4.9t/a）、废催化剂（3t/a）、氯化钠盐渣（26.7t/a）、原料包装物（2t/a）等危险废物均分类收集后送湖南德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固废处置基本符合环保要求。
5、环境管理与环境风险：公司制定了项目日常监测计划，建立了环境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已备案，配备了应急设施。
三、验收意见：湖南比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年产800吨                    1,5-萘二异氰酸酯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环境保护“三同时”措施已基本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我局的批复意见落实，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均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要求，根据验收监测报告书和验收组意见，该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我局同意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书结论，同意该项目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四、要求：项目正式运行后，你公司须加强各环节的环境管理和风险防范工作，严格按相关规定执行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存放管理。进一步加强各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建立好各类设施运行、环保管理台帐。健全环境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定期开展环境应急事故演练，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加氢装置、1,5-二氨基萘的合成装置、二(三氯甲基)碳酸酯的合成装置等如建成后须经我局同意方可试产，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投入生产。
五、项目营运期的环境监管工作由临湘市环保局负责。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5年4月9日    
抄送：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临湘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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